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二十七)限制取得认证札构青盾 ， 限制获得认证证书

I. I1i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浩靠件当事人，限制

取得认证机构责~;限制在得认证证书 ， 已获得认证证书的，

暂停或撤销相应的认证证书.

2. ;!H事且政景依据

( 1 ) <<国井院关于但进市辑公平竞争雄护市辑正常秩序

的若干意见))(国皮(2 0 1 4) 20 号 )1;( 十五)品，

( 2 ) ((国#院关于建立克善守信联合酷励和失情联合l1i

R克制度加快推进社去诚信建设的指导意且 )) (因皮 0016 J 

33 号)第 ( 寸)项 .

实蜡部门 质检且局 .

(二十八 ) ;其他

l.~喜戒措施 对仕布的重大税收边注靠件当事人 ， 相关

部门和社告组捏在行政许可‘新增项目审批核准.强制性产

品认证 授于荣替等方面于!'，(~寺，进行必要的限制或者禁

止.

2 培悻且政3在住据

( 1 )((国务院关于促进市辑也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

的若干意见))(国皮(2 01 4) 20 号)第四串第(十五)项，

( 2 ) <<国#院关于 fp皮社会信用体呈建设规划纲要

(2014 - 202 0 j正)的通知))( IÐ :!l (2 01 4) 21 号 ) 第五部分

第卜)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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